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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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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金額的分級

 88年4月2日(88)工程企字第8804490號函（查核）
 111年12月23日工程企字第1110100798號令（小額公告）
 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8條（巨額）

級距

性質

未達公告金額

公告金額 查核金額 巨額公告金額
1/10以下
(小額採購)

逾公告金額
1/10、未達

公告金額

工程採購

0~15萬元
15萬1元~

149萬9,999元
150萬元

5,000萬元 2億元以上

財物採購 5,000萬元 1億元以上

勞務採購 1,000萬元
2,000萬元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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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金額的分級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88年8月24日(88)工程企字
第8811508號函適用疑義第二十一點：
 政府採購法第47條第3項所稱小額採購為不得

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者，若購案預算金額剛好
十萬元，可否以小額採購辦理？
 「逾」，超過之意，本數不包括在內，另本法

條文中以「以上」方式規定者，參考刑法第十
條第一項之規定，其本數應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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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公告-採購作業流程簡述

蒐集標的資訊
編列預算金額
• 政府採購資訊中
心
1. 營建物價資料
庫查詢系統

2. 公共建設工程
經費電腦估價
系統

• 公開徵求

• 採購類型
• 決定招標及決

標方式
• 訂定廠商資格
• 技術規格
• 擬訂投標須知
• 契約草案
• 招標文件書圖

審查

• 招標公告
• 廠商領標
• 押標金
• 投標
• 廠商疑義、異

議處理
• 訂定底價
• 開標
• 資格審查
• 評選(審)會議
• 議價
• 比減價格
• 決標
• 決標公告
• 超底價決標

• 簽約
• 廠商保證金
• 轉包、分包
• 工程品質管理
• 工程施工查核
• 契約變更
• 履約爭議調解
• 仲裁
• 驗收及計價
• 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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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列預算 擬定
招標文件

招標決標
作業

履約管理 其他
綜合事項

前置作業

• 監辦
• 不良廠商處理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

前置作業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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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採購處

預算編列技巧-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參考資料

編列預算的難題：
1. 不知向誰買

2. 不知道多少錢

3. 有沒有保密的問題

採購法第34條第1項
機關辦理採購，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但
須公開說明或藉以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參考資料者，
不在此限。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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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於「邀標」，讓機關可以主動訪價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

預算編列技巧-公開徵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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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採購處

預算編列技巧-公開徵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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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採購處

招標文件書圖審核

怎麼辦理-依市府採購規範第5點，分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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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 採購金額 審查規定 審查方式

第1級 達巨額 由機關高階主官(管)擔任召集人，
邀集審查委員至少四人，會同主
辦單位及有關單位人員為之。

1. 開審查會
2. 書面審查
3. 部分開會+部分書面

第2級 查核金額以上；
未達巨額

由機關中階以上主官(管)擔任召
集人，邀集審查委員至少二人，
會同主辦單位及有關單位人員為
之。

第3級 未達查核金額 由機關自行審查招標文件書圖。
但有下情形之一者，應準用第2
級規定辦理：
1. 針對公告金額以上工程採購

案，如未經具所審查工程案
相關經驗之工程相關技術職
系人員參與審查時。

2. 機關認為有必要時。

1. 同上欄所有方式
2. 各機關採自行審查方式

辦理未達查核金額之採
購，除得依前款方式辦
理外，亦得以公文逐級
陳核方式，進行招標文
件書圖之審查。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

招標文件書圖審核

委員怎麼找？

 第5點第8款-「審查委員宜為就該採購案有
相關專門知識之下列人員：」

 採購規範內只有對委員資格提出建議，並無
強制規定。(但是仍以委員本身專業符合採購
案特性為宜)

 第5點第9款-「各機關符合前款之人員，不
得擔任所任職單位承辦案件之審查委員。」
-不能自己審自己的案子，例如工務課的課
長，不能擔任自己課案子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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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採購處

招標文件書圖審核

何時審？-第5點第5款
 勞務、財物-得於預算書圖完成最後階段，再予審查。
(一般在簽辦發包簽前)

 工程-得參考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工程委託技術服
務契約書範本乙方辦理規劃、基本設計、細部設計
達一定程度，向甲方簡報之時機。

怎麼審？-第5點第10款、第11款
 召開審查會議

 以書面方式審查

 部分召開審查會議；部分採書面方式審查

 未達查核金額-得逐級陳核
13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

招標文件書圖審核

注意事項-審查委員要切結(不分內派、外聘)
 第5點第2款-應請審查委員簽具「審查委員保密切結
書」。並於招標文件載明該等參與招標文件書圖審
查之委員，不得參加該案投標、作為分包廠商或擔
任投標廠商工作成員。（本府須知範本皆有納入）

委員意見的性質？
 第5點第7款-除指出招標文件書圖之內容有違反法令
規定，須依法修正招標文件外，其他審查意見應屬
建議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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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採購處

招標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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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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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事項 依據 內容

規定 (採)第23條 未達公告金額之招標方式，在中央由主管機關定
之；在地方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定之。地方
未定者，比照中央規定辦理。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
(新北沒訂)

監辦 (採)第13條第2項 未達公告金額採購之監辦，依其屬中央或地方，
由主管機關、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另定之。未
另定者，比照前項規定辦理。
(新北市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
Q:與公告以上最大差異?

招標方式 (採)第49條 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其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
一者，除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外，仍應公
開取得三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



未達公告辦法-第2條第1項(辦理方式)

未達公告金額採購之招標，其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
之一者，得以下列方式之一辦理：

一. 符合本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至第15款所定情形之一
者，得採限制性招標。

二. 符合本法第22條第1項第16款所定情形，經需求、使
用或承辦 採購單位就個案敘明辦理及邀請指定廠商比
價或議價之適當理由，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
准者，得採限制性招標，免報經主管機關認定。

三. 依本法第49條之規定，將公開徵求廠商提供書面報價
或企劃書之公告，公開於主管機關之資訊網路或刊登
於政府採購公報，以取得三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
企劃書，擇符合需要者辦理比價或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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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制
性

公
開

限制性招標
未達公告金額採購之招標，其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
之一者，得以下列方式之一辦理：

一. 符合本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至第15款所定情形之一
者，得採限制性招標。

二. 符合本法第22條第1項第16款所定情形，經需求、使
用或承辦 採購單位就個案敘明辦理及邀請指定廠商比
價或議價之適當理由，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
准者，得採限制性招標，免報經主管機關認定。

問題：為什麼要特別指到採購法第22條？
問題：如果用回22-1-9（公開評選），可以簡化辦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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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22-1)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採
限制性招標……



限制性招標(22-1-16)

符合本法第22條第1項第16款所定情形，經需求
、使用或承辦採購單位就個案敘明不採公告方式
辦理及邀請指定廠商比價或議價之 適當理由，簽
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者，得採限制性招
標，免報經主管機關認定。
 本款與採購法22-1-16到底有何不同？
－採購法22-1：「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

，符合下列情形者，得採限制性招標」。第16
款「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故差別在於：機關可自行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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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招標(22-1-16)

太好用了，我以後都要簽這款。
 未達公告第2條第2項：上級機關對於機關依前項第二

款規定辦理者，得視需要訂定較嚴格之適用規定或授
權條件。

 新北市各機關辦理採購規範第13點第1款：依招標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所辦案件之預算金額合計與
該機關全年度相同金額級距案件預算金額總計之比率
，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不得高於百分之三十。

依招標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所辦案件之預算金額合計
該機關全年度相同金額級距案件預算金額總計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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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招標(22-1-16)

 得不適用上開公式的特殊情形：
1. 配合中央或上級機關之業務推動要求，且指示至廠商應履約完

成時間之時效緊迫，無合理工作時間得辦理公開取得程序。
2. 併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3. 經票選或其他良善機制決定場所辦理活動之場地相關費用。
4. 因時效因素聘律師。
5. 洽身心障礙者、原住民個人、身心障礙者福利機構或團體、政

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慈善機構及庇護工場辦理。
6. 本府所屬各機關間或其與他機關間財物或勞務之取得。
7. 其他經本府認定。

 本府所屬一級機關對其所屬機關如依招標辦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
訂有其他適用規定或授權條件者，從其規定；未訂定者，準用前項
規定，且前項第二款第七目之認定，應由一級機關為之。

 目前採購處於每年年中、年底各會檢核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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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企劃書或報價單
未達公告金額採購之招標，其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
之一者，得以下列方式之一辦理：

三. 依本法第49條之規定，將公開徵求廠商提供書面報價
或企劃書之公告，公開於主管機關之資訊網路或刊登
於政府採購公報，以取得三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
企劃書，擇符合需要者辦理比價或議價。

問題：與公告金額相比，有何簡化或寬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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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三家以上？

沒有三家廠商投標怎麼辦？
 未達公告辦法第3條：機關依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辦

理第一次公告結果，未能取得三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
價或企劃書者，得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改
採限制性招標。其辦理第二次公告者，得不受三家廠
商之限制。

 問題：如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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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最低標） -簽稿範例

工程企字第09900157681號函附件-簽稿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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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最低標）-底價
工程企字第1100017637號

25

進行比價或
議價前定之 開標前定之

先參考廠商之報價或估價單
現場操作？

公開取得報價單（最低標） -簽稿範例

工程企字第09900157681號函附件-簽稿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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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報價單（最低標）-底價
工程企字第1100017637號

與限制性招標
無關

進行比價或
議價前定之

公開取得企劃書(採最有利標精神)-底價

工程企字第09500254920號：
主旨：有關函詢準用最有利標及採最有利標精神議、
減價程序執行疑義，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四、依本法施行細則第54條規定，限制性招標之議價
，訂定底價前應先參考廠商之報價或估價單。依「中
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2條第1項第3款
規定，擇符合需要者辦理議價，亦適用之。

(底價簽核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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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開標

 要不要開標？
 未達公告辦法第2條第3項：第1項第3款規定情形，

機關得於公告或招標文件中訂明開標時間地點，並於
開標後當場審查，逕行辦理決標。

 未達公告辦法第4條第1項後段：…其於擇定符合需要
者進行比價或議價前之程序，除公告或招標文件已訂
明開標時間地點者外，不適用本法開標及監辦程序。

－本府投標須知範本：公開取得報價單-要開標
公開取得企劃書-不開標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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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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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企劃書

公開取得報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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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公告注意事項

公開取得-其他寬鬆措施

等標期：至少7日，搭配電領投最少5日。
押標金及保證金-採購法第30條第1項：
 第1款「勞務採購，以免收押標金、保證金為

原則」。
 第2款「未達公告金額之工程、財物採購，得

免收押標金、保證金」 。
故皆可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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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企劃書-常見問題

1. 要不要成立評選委員會？
2. 要不要成立工作小組？
3. 廠商要不要簡報？
 最有利標作業手冊三、（六）：擇符合需要

者之程序、標準、評審小組之組成及分工等
均由機關依權責自行核定，無需報上級機關
核准，免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可由機關人
員自行評審，以擇定最符合需要者。是否成
立工作小組，亦由機關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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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權重 1 2 
一、廠商經歷與實績 

 

15%   

二、服務建議書內容 30%   

三、專案負責人、主要

工作人員之安排 

20%   

四、簡報及答詢 30%   

五、廠商標價及標價組

成內容 

15%   

總評分   

序位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

委員評分表-撰寫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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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服務評選須知：

目的？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

評選的「負分」機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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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的「負分」機制-2/5

機關如何取得廠商履歷資訊（技服、工程）：

第1步：
請使用瀏覽器連線至
「公共工程雲端服務
網」，網址為
https://pcic.pcc.g
ov.tw/
請點選網頁「標案管
理/廠商承攬公共工
程履歷查詢」連結
（左圖無帳密-右圖
有帳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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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採購處

評選的「負分」機制-3/5

37

第2步：
進入查詢視窗後，
請於輸入欄位填入
廠商名稱及驗證碼

項目 施工工程發包預算金額 備註
2億以上 5000萬至2億 1000萬至5000萬 100萬至1000萬

(1)近5年承攬施工件數 1 0 0 0 明細
(2)近5年專案管理件數 61 6 8 3 明細
(3)近5年監造件數 260 101 120 35 明細
(4)在建工程件數 154 19 13 1 明細
(5)近5年被查核等第之
次數及比率

優等 0 0% 0 0% 0 0% 0 0% 明細

甲等 373 92.56% 59 79.73% 53 84.13% 12 80%

乙等 30 7.44% 15 20.27% 10 15.87% 3 20%

丙等 0 0% 0 0% 0 0% 0 0%

(6)近5年公共工程金質
獎得獎次數

特優 9 0 0 0 明細

優等 9 0 0 0

佳作 9 2 0 0

(7)近5年承攬施工發生重大職災
件數

0 0 0 0

(8)近5年曾被停權紀錄 0
(9)近5年履約計分結果 87.4 0 0 0 明細

整體履約計分結果 87.4
112年04月

廠商履約計分PR指標
(1)頂標：83.1分；(2)前標：81.98分；(3)均標：80.87分；
(4)後標：79.79分；(5)底標：78.69分。

新北市政採購處

評選的「負分」機制-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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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採購處

評選的「負分」機制-5/5

39

序
號 查核日期

查核
小組 工程名稱

主辦
單位 開工日期 設計單位 專案管理

管理
扣點 監造單位

監造扣
點 承攬廠商

承攬
扣點

評
分

1 112/03/2
3

交通
部

第一航廈自助行
李託運設備暨報
到櫃台複滾帶新

建工程

桃園
國際
機場
股份
有限
公司

111/02/1
5

台灣世曦
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

公司

台灣世曦
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

公司

新鼎系統股份有限
公司

86

2 112/03/2
2

交通
部

高速公路北區交
通控制系統更新
提升工程第R15
標現場設備工程

交通
部高
速公
路局
北區
養護
工程
分局

109/08/2
8

台灣世曦
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

公司

台灣世曦
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

公司

華電聯網股份有限
公司

85

3 112/03/1
7

交通
部

第一、二航廈電
力電纜改善暨發
電機汰換及相關
變電設備改善工

程

桃園
國際
機場
股份
有限
公司

109/12/0
2

台灣世曦
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

公司

台灣世曦
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

公司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82

4 112/03/1
4

交通
部

C212標臺南車站
地下化工程

交通
部鐵
道局
南部
工程
處第
三工
務段

108/11/2
9

台灣世曦
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

公司

台灣世曦
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

公司

根基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巨漢系統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87

議價

「議價」是一個程序。該程序包括「議契約」+
「議價錢」(工程企字第09400380130號)

 有關議價執行程序疑義，機關洽優勝廠商議價時，得
先議定價格以外之條件（所議定之內容，不得更改原
招標文件之規定，或降低廠商投標文件所承諾之內容
，且不應強制廠商修正投標文件內容），再參考廠商
之報價訂定底價或建議金額，議定價格後決標。

40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



議價

議約時，可以強制要求廠商依評審小組意見修正
嗎？(工程企字第09400380130號)

 採購評選委員會依招標文件規定評選出優勝廠商，即
代表該廠商投標文件內容已被接受，不應再強制要求
廠商修正。該廠商拒絕修正時，機關如不接受該廠商
之標，並無適法依據。機關如欲洽廠商修正，應於評
選出優勝廠商前，利用政府採購法第56條、第57條規
定之協商程序。

 廠商如果不夠好，不宜寄望於議價調整而硬評給他
 問題：遇廠商於審查會議時做出的額外承諾應如何處

理？

41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

• 打分數時，要當作沒這回事，如果不合格就不合格。
• 記錄下來，議價時與廠商確認後納入記錄。但廠商可能反悔。

議價-固定費用或費率

依據：機關辦理最有利標採固定費用或費率之參
考作業方式
 參、未達公告金額取最有利標精神，擇最符合需要之

廠商議價，可比照上開作業方式辦理。

「固定金額」要不要議價？
廠商報價比固定價格還低怎麼辦？
 機關辦理最有利標採固定費用或費率之參考作業方式

」貳、四、（二）「…依招標文件所載明之固定費用或
費率辦理議價程序（不訂底價；議價程序不得免除，
無須議減價格，可議定其他內容），並依照原定固定
費用或費率決標（如果廠商於投標文件內自願減價，
依自願減價之金額決標）…」

42



議價-固定費用或費率

廠商是否會有「超額利潤」？
 最有利標作業手冊（肆、二、(一)、5 ）

採固定價格給付者，宜於評選項目中增設「創意」之
項目，以避免得標廠商發生超額利潤。但廠商所提供
之「創意」內容，以與採購標的有關者為限。

 「創意」與「回饋」不同
1. 羊毛出在羊身上，「創意」事項應為有價，且包含

於契約價金之內。
2. 工程會已於「政府資訊服務採購作業指引」規定評

選項目不得列「回饋」項目。於採購評選委員會辦
理評選時，亦不得於答詢過程中要求廠商提供機關
優惠回饋。 (工程企字第1120022701號函)

43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

未達公告金額採購
-其他

44



公開取得-0家投標？

可以依採購法22-1-1改採限制性招標嗎？
 未達公告辦法2-1-1：符合本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至第15款所定

情形之一者，得採限制性招標。
 採購法22-1-1：「以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或依第九款至第十一

款公告程序辦理結果，無廠商投標或無合格標，且以原定招標內
容及條件未經重大改變者。」

－工程企字第09800330080號 說明二（二）：「…未達公告金額採
購之招標，其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符合本法第22條第1項第
1款（無廠商投標或無合格標）…得採限制性招標。…但原定招標
內容及條件須未經重大改變，且無廠商提出異議或申訴尚在處理
中之情形。 」

問題：
公開取得企劃書，一招無人投標，改採22-1-1，還要評審嗎
？還是直接議價？

45

1. 未達公告辦法第5條之1「機關辦理位於原住民地區未達
公告金額之採購，應符合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1條
之規定」。

2.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下稱原民法）第11條：機
關辦理位於原住民地區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除符合原
民法施行細則第9條原住民個人、機構、法人或團體無
法承包之情形外，應由原住民廠商承包。

 新北市的原住民地區：烏來。(原民會院臺疆字第
0910017300號函)

 何時適用：原民法細則第6條「所稱位於原住民地區
之採購，指履約地點位於原住民地區之採購。 」

 思考：履約地點部分在原住民地區，部分不是？
 得標以後，廠商變成不是原住民，可否繼續履約？（

原民會-原民衛字第0990011689號-由招標文件或契約書規定）

未達公告辦法-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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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公告辦法-原住民

兩種操作方式(工程企字第09800387310號函)
第一種：
 第1次公告即開放原住民及非原住民廠商投標，並於

招標公告或招標文件敘明開標後依2階段辦理（投標
廠商家數未達3家者，可依未達招標辦法第3條規定
，簽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改採限制性招標
）；第1階段先就原住民廠商所投之標進行審標、決
標，如無原住民廠商投標、無原住民廠商為合格標，
或原住民廠商之標價經洽減價仍超底價等無法決標予
原住民廠商之情形，則作成紀錄後，第2階段改就全
部投標廠商辦理審標，擇符合需要者比價或議價。

 問題:第1階段只有一間原住民廠商,可不可以表示「願
以底價承攬」?

47

未達公告辦法-原住民

第二種：
 第1次公告招標限原住民廠商投標，如無廠商

投標、無合格標或無法決標者，則辦理第2次
招標。

 第2次招標開放全部廠商投標。

48



未達公告辦法-原住民

3. 辦理技術服務的難處：(工程企字第09500290910號)

 目前得提供技術服務之原住民廠商極為有限，為避免少數工程技術
顧問公司承接過多原住民地區之委託技術服務業務，影響工程品質
，各機關辦理原住民地區未達公告金額之委託技術服務採購案，建
議儘可能依政府採購法（下稱本法）第22條第1項第9款及「中央
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下稱本辦法）第2條第1項第1
款規定，辦理公開評選。(從嚴辦)

 為何22-1-9就不用優先決標給原住民?
• 原民法11-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辦理位於

原住民地區未達政府採購法公告金額之採購，應由原住民個人
、機構、法人或團體承包。但原住民個人、機構、法人或團體
無法承包者，不在此限。

• 原民法細則9-本法第11條但書所稱無法承包，指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者：一、屬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至第4款、第6款
至第9款…規定之情形。二、依規定辦理一次招標無法決標。

49

未達公告辦法-原住民

3. 辦理技術服務的難處：(工程企字第09500290910號)

 如係依本辦法第2條第1項第3款規定，建議第1次公告即開放原住
民及非原住民廠商投標(前述的第一種方法)。

 為避免單一原住民廠商承接過多案件致影響履約品質，建議依「
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4條第1項第2款規定
，於招標文件規定投標廠商須提出「具有如期履約能力之證明」
，譬如廠商迄投標日止正履行中之所有契約尚未完成部分之總量
說明、此等契約有逾期履約情形者之清單、逾期情形及逾期責任
之說明、廠商如得標則是否確可如期履約及如何能如期履約之說
明等。

建議﹔如果不放資格，也可以採公開取得企劃書，納到評審項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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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公告辦法-原住民

4. 原住民地區公所，如果用共同供應契約買東西
（未達公告），可不可以跟非原住民廠商買？（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96年1月3日原民衛字第0960000511號函）

5. 可參考工程會電子報第24期 「淺談原住民地區
採購」專欄，網址：
https://ws.pcc.gov.tw/001/upload/epaper/9
907/buy.htm

51

未達公告辦法-規格

採購法第26條：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應依功能或效益訂定招標
文件。其有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者，應從其規定。
機關所擬定、採用或適用之技術規格，其所標示之擬採購
產品或服務之特性，諸如品質、性能、安全、尺寸、符號
、術語、包裝、標誌及標示或生產程序、方法及評估之程
序，在目的及效果上均不得限制競爭。
招標文件不得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專利、設計
或型式、特定來源地、生產者或供應者。但無法以精確之
方式說明招標要求，而已在招標文件內註明諸如「或同等
品」字樣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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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公告辦法-規格

採購法第26條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應依功能或效益
訂定招標文件。其有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者，應
從其規定。
問題：那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有這個限制嗎？

53

 工程企字第8815298號說明二：
「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得不適用政府採購法第二十六條
之規定，惟應審酌其正當性，以免違反本法第六條第一項
之規定。 」

 採購法第6條第1項：
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
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

有沒有分批採購的問題？-1

相關規定：
1. 分批採購一定是錯誤的嗎？
2. 採購法第14條：機關不得意圖規避本法之適

用，分批辦理公告金額以上之採購。其有分
批辦理之必要，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應依
其總金額核計採購金額，分別按公告金額或
查核金額以上之規定辦理。

問題：那未達公告金額就可以分批嗎?
未達公告辦法第6條：
機關不得意圖規避本辦法之適用，分批辦理未達公告
金額但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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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分批採購的問題？-2

相關規定：
3.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3條：

本法第14條所定意圖規避本法適用之分批，
不包括依不同標的、不同施工或供應地區、不
同需求條件或不同行業廠商之專業項目所分別
辦理者。

機關分批辦理公告金額以上之採購，法定預
算書已標示分批辦理者，得免報經上級機關核
准。

問題：那未達公告金額可以分別辦理嗎?

55

有沒有分批採購的問題？-3

(89)工程企字第89012998號函：
主旨：
所詢「貴局建築物安全檢查改善工程」二案，是
否符合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施行細則第
十三條得分別辦理採購疑義，復請 查照。

說明二：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六條
所定意圖規避本辦法之分批，得比照旨揭細則第
十三條所定不包括之情形。惟同時洽同一供應廠
商辦理旨揭工程，顯有違反上開辦法第六條規定
之精神。
（審計最近才查） 56



有沒有分批採購的問題？-3

57

有沒有分批採購的問題？-4

結論
 符合分別採購條件者，可各案分開辦，且採購

金額各案分開計算。
 符合分批採購條件者，可分批辦，但採購金額

從第1案起就要全部採計。（細則第6條第1項
第1款）
 無意圖規避，則無分批問題（例如：需求可否

預知）
 不符合上開情形之一，建議合併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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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分批採購的問題？-5

工程會背書得分別採購的情形：
1. 採購圖書，每一種圖書之需求，可視為一

個採購，得視需要分別辦理。其將數種圖
書彙整後向同一供應商一次採購者，視為
一個採購。(工程企字第8810093號函) 

2. 不同種類之文具用品而分別辦理採購，適
用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第13條之規定。(工
程企字第8812214號函) 

59

有沒有分批採購的問題？-6

3.鄉立托兒所16所20班分散於各村落，由各
托兒所依統一餐點表自行辦理採購，合於政
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第13條所稱之依不同供應
地區所分別辦理者。(88年9月14日(88)工程
企字第8813485號函) 

4.學校各處室不同需求、設計及功能之小額印
刷，得視為不同標的，分別辦理採購。(88
年9月18日(88)工程企字第881461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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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分批採購的問題？-7

5.「公開徵求辦理鄰長報紙一年份報價單」採購
屬不同標的，得依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第13條
規定就不同報紙分別辦理採購。(90年8月1日
(90)工程企字第90026868號函) 

61

6.機關辦理溝渠維護工程，如相同標的在一定時
間內有數案（可以從過去經驗預估）者，仍可
併案招標，視需要時通知廠商履約。
• 如異常或損壞情形不同而須分別辦理者，政府採購

法施行細則第13條已有相關規定。
• 如僅因發生時間不同而須分批辦理者，適用本法第

14條規定。（因為已可預估什麼時候要做什麼）

(89年1月10日(89)工程企字第88022927號函) 

有沒有分批採購的問題？-8

工程會建議合併採購的情形：

各項工程如屬依不同標的或不同施工地區分別辦理
者，非屬政府採購法第14條所定意圖規避本法適
用之分批…惟於梧棲鎮轄區內以同一補助款辦理已
可預知之同性質工程，為避免化整為零，違反本法
第14條規定，宜併案招標或採複數決標方式辦理
。（工程企字第9000789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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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分批採購的問題？-9

不當分批案例：
1. 某地方政府辦理轄內路燈維護採購，考量如

有一家廠商承攬，可能分身乏術，影響用路
人安全，爰將轄內分為4案辦理，招標結果，
4案均由同一家廠商得標。
• 是否有解決方式？（採購法第52條第1項第4款）
• 決標之配套措施？（細則第65條第1項第1款：上下

限規定；決標順序如何才合理）
• 市府目前的類似案件處理方式介紹。(押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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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分批採購的問題？-10

不當分批案例：
2.某機關辦理交通號誌裝設工程，以裝設地點位

在不同道路，屬細則第13條所定不同施工地區
之情形，爰將之分案辦理，惟裝設地點雖位在
不同道路，惟相距卻不到10公尺(二條道路相交
處附近)。

3.某機關辦理展演空間綠化採購，招標前以植栽
與藝術盆花屬不同行業廠商專業項目為由，簽
准分別辦理，惟經招標決標結果，卻由同一廠
商得標。（自打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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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公告-廠商救濟途徑

• 招標公告
• 廠商領標
• 押標金
• 投標
• 廠商疑義、

異議處理
• 訂定底價
• 開標
• 資格審查

• 簽約
• 廠商保證金
• 轉包、分包
• 工程品質管理
• 工程施工查核
• 契約變更
• 履約爭議調解
• 仲裁
• 驗收及計價
• 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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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決標作業 履約管理 其他綜合事項

異議(僅101、沒收押標金可申訴)

• 監辦
• 不良廠商處理

調解、仲裁、民事訴訟

不良廠商之異議、申訴

• 評選(審)會議
• 議價
• 比減價格
• 決標
• 決標公告
• 超底價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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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額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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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小額採購與一般採購方式之差異
 機關辦理採購準備期較短
 廠商備標期較短
 廠商履約期較短
 驗收程序較快
 付款準備資料較簡單

67

法令依據-1

與「小額採購」相關之法規有哪些？
 中央相關法規

• 政府採購法（第30、47、52、71條）
•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74、90、90-1條）
•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5條）

– 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採購之招標，得不經公告程序，逕
洽廠商採購，免提供報價或企劃書。

•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第5條）

 本府相關法規
• 新北市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第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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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2

何謂小額採購？
 政府採購法第47條第3項

• 小額採購之金額，在中央由主管機關定之；在地方
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定之。但均不得逾公告金
額十分之一。地方未定者，比照中央規定辦理。

69

小額採購係指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即新臺幣
十五萬元以下）之採購

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1年12月23日工程企字第
1110100798號令略以：「…二、公告金額：工程、財物
及勞務採購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三、中央機關小額採
購：為新台幣十五萬元以下。」

法令依據-3

如何認定是否屬「小額採購」？
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條：
機關辦理採購，其屬巨額採購、查核金額以上之
採購、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或小額採購，依採購
金額於招標前認定之。

70

小額採購之認定，係按採購金額於招標前認定之。



法令依據-4

小額採購需訂底價嗎？廠商需詳列報價嗎？
 政府採購法第47條第1、2項

• 機關辦理下列採購，得不訂底價。但應於招標文件
內敘明理由及決標條件與原則：

– 一、訂定底價確有困難之特殊或複雜案件。
– 二、以最有利標決標之採購。
– 三、小額採購。

•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採購，得規定廠商於投標文
件內詳列報價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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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額採購得不訂底價

小額採購不需規定廠商詳列報價內容

法令依據-5

小額採購若不訂底價，是否應成立評審委員會？
 政府採購法第52條第1項第2款

• 未訂底價之採購，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標價合理
，且在預算數額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74條第1項
• 決標依本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者，

除小額採購外，應成立評審委員會，其成員由機關
首長或其授權人員就對於採購標的之價格具有專門
知識之機關職員或公正人士派兼或聘兼之

72

小額採購若不訂底價，不需成立評審委員會



法令依據-6

小額採購需請投標廠商繳納押標金嗎？
 政府採購法第30條

• 機關辦理招標，應於招標文件中規定投標廠商須繳
納押標金；得標廠商須繳納保證金或提供或併提供
其他擔保。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勞務採購，以免收押標金、保證金為原則。
二、未達公告金額之工程、財物採購，得免收押
標金、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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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額採購不論是工程、財物或勞務採購，皆得免
收押標金

法令依據-7

小額採購之招標需經公告程序嗎？
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5條

• 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採購之招標，得不經公告程
序，逕洽廠商採購，免提供報價或企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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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額採購得不經公告程序，逕洽廠商採購，免
提供報價或企劃書



法令依據-8

小額採購是否需通知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派員監
辦？
 新北市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第2條

• 機關辦理未達公告金額採購之開標、比價、議價、
決標及驗收，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應通知其主
(會) 計或有關單位派員監辦：「一、 公告金額十分
之一以下之採購。…」

75

小額採購不需通知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派員監辦

法令依據-9

辦理位於原住民地區小額採購之特別規定？
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5條之1

• 機關辦理位於原住民地區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應
符合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十一條之規定。

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1條
•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辦理位

於原住民地區未達政府採購法公告金額之採購，應
由原住民個人、機構、法人或團體承包。但原住民
個人、機構、法人或團體無法承包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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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位於原住民地區之小額採購，應由原住民承包



法令依據-10

小額採購得否採書面驗收，免現場查驗？
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0條第1項

• 機關依本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下列工程、
財物採購之驗收，得由承辦採購單位備具書面憑證
採書面驗收，免辦理現場查驗：…三、小額採購。…

 政府採購法第90條之1
• 勞務驗收，得以書面或召開審查會方式辦理；其書

面驗收文件或審查會紀錄，得視為驗收紀錄。

77

工程、財物及勞務之小額採購皆得採書面驗收。

相關解釋函-1

小額採購之書面驗收疑義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2年7月3日工程企字第

09200274780號函說明二：
勞務採購依本法施行細則第九十條之一規定採書面或
召開審查會方式辦理驗收者，其書面驗收文件或審查
會紀錄，得視為驗收紀錄。至於是否指派主驗人並通
知接管單位或使用單位會驗乙節，依本法第七十一條
第四項規定，準用同條第二項之規定。例如採召開審
查會方式辦理驗收者，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之
主持人得視同主驗人，會同審查之接管或使用單位人
員得視同會驗人員。如採書面驗收，其內部簽核或支
出憑證之簽辦文件得載明主驗人、會驗人欄位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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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解釋函（4/7）

79

相關解釋函-2

由誰驗收?
 採購法第71條第3項:

機關承辦採購單位之人員不得為所辦採購之主驗人或
樣品及材料之檢驗人。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88年10月26日(88)工程
企字第8815822號函說明二略以：

「承辦採購單位之人員」，指機關辦理該採購案件最
基層之承辦人員，凡經機關首長指派實際辦理採購事
務之人員均屬之，並不以機關之總務、庶務人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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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解釋函-3

主驗人派誰好?
 採購法第71條第3項:

機關承辦採購單位之人員不得為所辦採購之主驗人或樣
品及材料之檢驗人。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88年10月04日(88)工程
企字第8814131號函略以：

主旨：關於機關辦理採購之「主驗人員宜為機關人員」
乙節，復如說明…
說明二：前揭機關人員，指依機關人事法規進用之人員。

Q:誰不適合派？
機關非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進用人員之職稱、經費來源、法令依據
及承辦採購業務範圍彙整表(工程會0950033100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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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解釋函-4

若購案預算金額剛好15萬元，可否以小額採購辦
理？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88年8月24日(88)工程

企字第8811508號函適用疑義第二十一點：
• 政府採購法第47條第3項所稱小額採購為不得逾公

告金額十分之一者，若購案預算金額剛好十萬元，
可否以小額採購辦理？

• 「逾」，超過之意，本數不包括在內，另本法條文
中以「以上」方式規定者，參考刑法第十條第一項
之規定，其本數應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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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採購預算金額剛好十五萬元，仍屬小額採購。



相關解釋函-5

政府採購法第47條規定小額採購得不訂底價，是
否即授權機關基層業務人員可自行辦理採購？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88年10月26日(88)工程

企字第8815822號函說明三略以：
• 至政府採購法第四十七條係規定機關得不訂底價之

情形，該條所列小額採購之涵義，尚非作為授權基
層業務人員自行辦理採購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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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小額採購，仍應報請核可。

相關解釋函-6

委託技術服務案件，其服務費用為新臺幣十五萬
元以下，可否不經公告程序，逕洽廠商採購，免
提供報價或企劃書？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88年7月31日(88)工程

企字第8810865號函
• 關於委託技術服務案件，其服務費用屬公告金額十

分之一以下者，得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
招標辦法」第五條規定辦理。

84

委託技術服務案件服務費用為十五萬元以下，即
可依小額採購相關規定辦理採購。



相關解釋函-7

機關辦理工程小額採購，為發揮採購效率，其執
行方式及注意事項為何？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8年7月24日工程企字

第09800330080號函說明二、（一）：
• 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5條規

定，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採購之招標，得不經公
告程序，逕洽廠商採購，免提供報價或企劃書。惟
應避免以此方式經常洽同一廠商辦理，且應避免該
辦法第6條所定意圖規避本辦法之適用而分批辦理之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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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額採購應避免經常洽同一廠商辦理及分批採購

相關解釋函-8

機關辦理小額採購常見誤解或錯誤態樣為何？
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十分之一（新臺幣10萬元）

以下採購常見誤解或錯誤態樣（連結）
（工程企字第10400304570號）

• 第1個錯誤態樣：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之採購，誤
以為不適用政府採購法。（重要觀念）

• 問題：廠商已經被101了，還可以跟他小額採購嗎？

 同性質之採購，不宜一再洽同一廠商採購。
（標準化作業流程及控制重點-採購業務-JP01）

 工程會113年5月7日最新作業指引(連結) 86



結語

政府採購法設計未達公告金額採購之用意，在於
賦予預算金額較小之採購案件能有較彈性之執行
空間，以期縮短採購程序，儘速完成機關採購需
求。但仍不能忽略相關法令規定，甚至誤以為可
以不用依採購法的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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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頒招標文件之取得-投標須知
製作投標須知：共21個範本

88

範本名稱 單資格版 參資格版 無說明版

公開招標最低標決標 √ √ √
公開招標最有利標決標 √ √

公開招標最高標決標（甄選投資廠商） √ √
公開招標最有利標決標（甄選投資廠商） √ √
公開招標異質採購最低標決標 √ √
公開招標數量複數最低價決標 √
公開招標項目複數最低價決標 √
公開評選 √ √ √
公開取得企劃書 √ √
公開取得書面報價 √ √
議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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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這裡！

90

可用關鍵字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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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壓縮後
點選清單檔
(Step4)

92

點選所需
範本

(Step5)



工程會版招標文件之取得

機關得以下列方式下載採購表單及文件之電子資
料檔案：
 於工程會網站（http://www.pcc.gov.tw/）首頁>政府

採購>政府採購法規>「招標相關文件及表格」中，可
取得：

• 簽稿範例
• 投標須知範本
• 工程、財物、勞務採購契約書範本
• 開標、比價、議價、流標、廢標、決標紀錄
• 押標金、保證金及其他擔保格式
• 結算明細表
• 驗收紀錄
• 工程、財物、勞務採購結算驗收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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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點這裡！
(Step1)

再點這裡！
(Ste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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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op.ntpc.gov.tw


